团体会员卡协议书
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，乙方购买甲方贵宾卡为团体至尊卡，年费为    元，乙方购买会员卡后拥有会员资格。乙方在一年内使用贵宾室人数为300人次。超出人数部分国内按    元/人次、国际按   元/人次向甲方支付服务费。为了便于双方结算准确，乙方每次使用贵宾室时必须出示本公司贵宾卡并由指定人员签单。如未能出示贵宾卡甲方有权拒绝服务，或按现金支付。此卡不得转借、转让，一旦发现，甲方有权取消乙方会员资格，年费不退。
甲方：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贵宾服务公司         乙方：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	申 请 人 资 料

	公司名称：
公司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
公司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
家庭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宅    电：
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
	  兹声明以上填写情况均属事实，同意贵公司向任何有关方面查询，并接受相关签章协议之约束。不论批准与否，此申请表及提供的有关证明资料均由贵司保留。
申请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期：

	审批资料（此栏由发卡机构填写）

	收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初审日期：               初审经办人：
复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批准日期：               复核人：
卡    类：                卡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财务审核：
备    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领导签字：


资料输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复核
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贵宾俱乐部
